
公告 2021年3月12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法院公告
2021年3月12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宏利水产有限公司等 8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止2021年02月28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30,445.68万
元,本金为 18,470.82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
布在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工业园区园区七路以东等地
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资产包中每户债
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
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韩卫华,王瓯斌,李朝晖
联系电话：0571-85774782,0571-85774663,

0571-85774702
电子邮件：hanweihua@cinda.com,wangoubin@cinda.

com.cn,lizhaohui@cinda.com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3月12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宏利水产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川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21年
02月28日，该债权总额为4,236.62万元,本金为2,789.08万
元。债务人位于金华市永康，该债权由浙江日金实业有限
公司、浙江宝源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奥力赛工贸有限公司、
曹露露、曹长青、舒伟英、应振登、程佩珍、曹长理提供担
保；由永康市古丽弘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金
华永康市梅岭路35号的在建工程提供连带责任抵押，抵
押物土地性质为工业出让，面积为10030.52平方米，建筑
面积为9183.24平方米。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
景，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应翔宇 联系电话：0571-85777633
电子邮件：yingxiangyu1@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3月12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川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中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7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
置。截至 2021 年 02 月 28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15,
879.21万元,本金为11,127.26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
主要分布在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
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资
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
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
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陆大胜
联系电话：0571-85772772
电子邮件：ludashe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3月12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中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遗 失 华 正 塑 料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在 2021 年 3 月 1 日 之 前 的 发 票 专 用 章（3303270125052）、财 务 专 用 章
（3303270042342）、合同专用章（3303270042338）、合同专用章（3303270042337）、合同专用章（3303270042339），财务专
用章（3303270042345）、合同专用章（3303270042340）、合同专用章（3303270042341）、财务专用章（3303270042346）、财
务专用章（3303270042344）共10枚印章、声明作废。 顾仲华

2021年3月12日

遗失声明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现面向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社会投资者公开转让成龙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本金合计4800万元贷款债权。请各有意向参与

上述贷款债权转让活动的单位于2021年3月15日前以书
面形式回复我行。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香樟街2号泛海国际中心2
幢华夏银行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苏志和 0571-8723561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021年3月12日

债权转让公告

申请人：章福兴，男，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出生，公民身份
号码：330106196210104412。

立遗嘱人章顺贵（男，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出生，
公民身份号码：330121193205181130）生前于2011年3月
24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之江公证处立有遗嘱公证，公证
书编号：(2011)浙杭之证字第 0742 号。遗嘱内容为，在
立遗嘱人去世后将坐落于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长二
村章家里 52 号（房屋所有权证号码：杭房权证高新移字
第 06001666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码：杭滨国用（2005）
第 000343 号，契证编号：2006A0000861585）由章福兴一
人继承。

现立遗嘱人章顺贵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死

亡。故申请人章福兴于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向我处申
请办理遗嘱继承公证，要求继承上述财产。因据申请人
章福兴称无法联系章顺贵的其他法定继承人，现本处通
过公告向章顺贵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告知上
述事项，相关人员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两个月内，对
申请人的继承申请向本处提出异议并递交证明材料。如
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则将根据申请人的上述申请出具
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80号威陵大厦2楼
联系电话：0571-87713889、0571-87702162 倪先生

浙江省杭州市之江公证处
2021年3月12日

公 告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梁巷村的梁建国先生于
2020年10月22日因病死亡，相关继承人已向本处申请办
理继承公证，如有其他具有继承权的人请随带证据材料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本处申报，逾期不再受理。

本处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德盛大厦五楼
联系电话：0575-82212993、81226182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公证处
2021年3月12日

公告

（2021）浙0281民初410号
广州市创举贸易有限公司、杨博翔（公民身份号

码：4401021993****4811）、罗习勇（公民身份
号码：4328231979****6513）：余姚市中信石化有
限公司与广州市创举贸易有限公司、杨博翔、罗习勇
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
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你单
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
诉请：一、判令被告一退还原告履约保证金320万元，
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的自 2019 年 1 月 2 日起至判
决确定履行日止（暂计算至2021年1月1日）的利息
元 24.64 万元；并承担律师费 11.1 万元、财产保全费
1.44 万元，以上合计 357.18 万元；二、判令被告二在
225 万元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三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1 年 05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低塘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1071号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柘港乡垅东村张敏（公民身
份号码362330199908151183）：本院受理原告励
军与被告张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1.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36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无法联系，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25民初1071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6月18日上午09时00分在象山县人民
法院大目湾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0225民初8694号

福建闽花粮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辉高）：本院
受理原告赵燕与被告福建闽花粮油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25
民初869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福建闽花粮
油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赵燕货款32
200元，并偿付利息（自2020年12月9日起以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5元，减半收取302.5元，公告费
350元，合计652.5元，由被告福建闽花粮油有限公司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06号

蔡永昌: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云锦坊布行诉被告
蔡永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
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
告即时支付货款491820.90元，并赔偿原告上述货款
自起诉日期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本案定于2021年5月31日上午8时45分在慈溪
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782号

丛露露、沈建兵：本院受理的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
圳有限公司与被告丛露露、沈建兵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
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
月7日8时45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91民初4063号

湖州吴兴友春机械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277314695XA）：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育泰
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吴兴友春机械厂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91民初4063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湖州吴兴友春机
械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
30800元。案件受理费570元，减半收取285元，由被
告湖州吴兴友春机械厂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 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执清1、2号

2021年3月1日,本院根据谢海燕、潘丹丹的申请,
决定受理其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并于2021年3月1
日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谢海燕、
潘丹丹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的管理人。谢海燕、潘丹
丹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4月20日前,向谢海燕、潘丹丹
的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京龙大厦7
层,联系电话：陶宏桥 0577-88699006,施小旋
13757720722)申报债权。谢海燕、潘丹丹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谢海燕、潘丹丹的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4月22日下午14时30
分在第19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3民初209号

深圳市好老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外研通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好老师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温州莫恩科技有限公司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21年6月22日8时45分在本院涉外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3破9号之二

2021年2月25日，本院根据瑞安市中旭不锈钢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宽伟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3月8日指定浙江海昌
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
方式。温州宽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1年4月16日前，向温州宽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锦江路458号
深蓝大厦9楼；联系人：谢瑶瑶，任清源；联系电话
18106765800，88996875）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温州宽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4月21日
下午14点30分在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温州宽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
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
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
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
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
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676号

周永亮、陈君妹：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周永亮、陈君妹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
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日10时30分
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970号

叶敏：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天瑞印刷材料有限
公司与被告叶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日
9时0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1043号

杜雄杰：本院受理的原告李铁军与被告杜雄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
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1日10时00
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29破1号

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裁定受理泰顺仁爱医院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
大厦18楼;联系人:陈聪,电话:15868751005)。公司登
记股东朱常锋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
人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等。公司债权人应在
2021年5月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可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分配的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并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费用。泰顺仁爱医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1年5月24日14时10分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召开。 泰顺县人民法院
(2020)浙0421民初3438号

刚德萍：本院受理原告江佩华与被告刚德萍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21民初
34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原告江佩华的离婚请
求不予准许。本案受理费300元，由原告江佩华负
担。公告费650元，由原告江佩华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0)浙0481破22号之二

2020年11月6日,本院根据债权人海盐华港印
刷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海宁市纱菲尔袜业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经管
理人查明,债务人海宁
市纱菲尔袜业有限公
司资产变现价不足1
万元，已确认的负债总
额为691772.33元,严
重资不抵债。本院认

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达到破产条件。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款之规
定,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裁定宣告债务人海宁市
纱菲尔袜业有限公司破产。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1022号

姚亚仁：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初1022号
原告张顺根与被告姚亚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
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
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
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本案于2021年6月18日9
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91民初524号

贠建寅：本院受理的（2021）浙0591民初524号原告
曹晓霞与你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相关文书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
满后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
延）上午9:00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02破34号之二

2020年10月22日,本院根据浙江省通信产业服务
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金华欧尚电子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
产费用,债务人金华欧尚电子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华欧尚电子有限公
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欧尚电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
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3月8日
裁定宣告金华欧尚电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欧尚
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02破23号

2020年8月14日,本院根据金华市九洲五金工
具厂的申请裁定受理金华市蔚然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
用,债务人金华市蔚然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浙江厚望律师
事务所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市蔚然工具制造有限公
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
院于2021年1月5日裁定宣告金华市蔚然工具制造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市蔚然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尺法院
（2021）浙0825民初452号

程建民：本院受理原告姚伟兵与被告程建民定金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姚伟兵诉请：一、判令被告程建民归还
原告买车预付定金205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00分在龙游县人民法院小南海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3523号

陈清华：本院受理原告黄小钱与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82民
初13523号民事判决书、（2020）浙0782民初13523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本院判决:被告陈清华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黄小钱工程款16900元，并赔偿
损失（从2020年9月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23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陈清华负
担。本院裁定：准许原告黄小钱撤回对被告陈光华的起
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981号

鲁雪锋：本院受理原告郑文英与被告鲁雪锋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1）浙
1003民初981号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向原
告返还借款56000元，并赔偿起诉之日起至判决履行
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利率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
月18日15时20分在本院审判楼第十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486号

黄萍：本院受理原告沈程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 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 5日和1 5日
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上午八时四十分
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3月9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
中，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21）浙0203民初
2463号，内文开庭时间应为：“2021年5月28日上午
10:00”，特此更正。

本报2021年2月25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宁
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21）浙0212民初2441号，黑体
字部分被公告人应为：“四川翔龄实业有限公司”，开庭
时间应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9:00”，特此更正。

本报2021年3月3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
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6民初443号，开庭
时间“2021年5月20日14:30”应为“2021年5月24日
14:30”，特此更正。

本报2021年3月3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
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6民初434号，开庭
时间“2021年5月20日10:00”应为“2021年5月24日
9:30”，特此更正。


